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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州理工学院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学分申请表
	姓名
	
	学号
	
	年级
	
	专业
	

	联系电话
	
	Email
	

	申请信息
	项目代码
	具体内容
	申请学分数
	申请学年学期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申请依据

	（另附有关文字材料及证书等证明材料）




	以上栏目由学生本人填写

	专业所在学院教务秘书意见

	审核材料及认定学分情况：







经初审，建议该生获学分数：　 　

审核人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
　 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	院(部)
认定意见
	




分管教学主任签名(盖章)：         
　 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	确定学生获学分数
	


注：1.申请信息中“项目代码”对照《福州理工学院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学分获得途径及学分核定标准》中的项目代码进行填写。
    2.本表一式一份，由专业所在学院存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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